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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目的
    在當前企業發展的趨勢，除了追求經濟效益外，企業對環境

（Environmental）、社會（Social）及公司治理（Governance）的責任

也愈發受到關注。ESG強調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不僅要關心經濟績效，更應

關注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，並推動透明、合規和廉潔的治理架構。

   企業若能夠從內部推動廉潔文化，建立健全的反貪腐機制，便能提升

企業治理水準，同時增強對股東、員工、客戶及社會大眾的責任感和信任

感，有助於塑造企業的良好形象，提升競爭力與永續發展能力。

   

   本年主題聚焦於「專業倫理」，從學習專業知能出發，同時培養風險

辨識能力，將誠信理念融入專業實踐，並持續強化法令遵循與廉潔意識。

透過與企業、公協會等私部門之跨域合作，期能形塑公私協力之誠信治理

網絡，共同打造健全、透明且專業的社會環境。



案例1

（依貪污治罪條例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，最高得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
元以下罰金）

公務員甲：收受Ａ公司負責人乙之報酬，暗示各開發商委請Ａ公司

　　　　　撰寫報告，犯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處有期徒刑3年8月，

　　　　　褫奪公權4年，並沒收犯罪所得。

廠商乙：犯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賄罪，處有期徒刑8月，褫奪公權1年。

    離岸風電須通過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才能取得開發許可，甲擔任承辦水

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及報告初審工作單位之科長，向欲申請離岸風電的各

開發商施壓並暗示如不委請 A 公司撰擬調查報告，將不易通過審查或遭退

件；事成之後，由Ａ公司負責人乙將部分撰寫報告之酬勞交予甲做為對

價。

判決結果

行賄罪



企業廠商於洽辦公務時，不必送也不應該送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，依相關行政

流程申請或辦理即可。若洽公時，認為公務員有刁難或態度不佳等疑似要求賄

賂之行為，可向該機關或政風單位舉發。



　　丙擔任清潔隊垃圾轉運站班長，違反「代清除處理廢棄物收費辦法」

規定，私下協助清運Ｃ蛋糕店裝潢產生之工程廢棄物，並堆置在清潔隊的

垃圾轉運站內，讓Ｃ蛋糕店省下請合法環保處理機構之垃圾處理費，計3

萬元。

案例2

公務員丙：

因違法協助Ｃ蛋糕店清運、堆置工程廢棄物，讓Ｃ蛋糕店省下委託清運

費用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，惟於偵

查中自白且不法利益金額不高，犯後態度良好，處有期徒刑1年4月，

緩刑3年，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萬元，褫奪公權2年。

判決結果

（依貪污治罪條例罪主管事務圖利罪，最高得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⾦）

近期實務見解認為，不具公務員身分的被圖利者，如具有犯意聯絡、行為

分擔，共同對於該公務員主管之事務，圖無公務員身分者之不法利益並因

而使其獲得利益，自得成立共同正犯，不可不慎！

圖利罪





新北市政府
員工廉政倫理規範



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

目的

為使所屬員工執行職務，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及依

法行政，並提昇本府之清廉形象，特訂定本規範。

適用對象

服務於本府及所屬各機關、學校、醫院及事業機構，

受有薪俸之人員。



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
本府同仁除了禁止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以及請託關說外....



若與本府員工有業務往來等職務利害關係，

請依循相關規範辦理業務，即可維持良好互

動，無須送禮喔!

企業廠商

貼心叮嚀



公私協力 共創誠信

Thank
You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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